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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最新情況

茲提述長城環亞控股有限公司*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期
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由本公司一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向香
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「證監會」）提交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
571章）項下第1類（證券交易）受規管活動之牌照申請（「該申請」）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基於商業考慮決議通過撤回該申請並已於二零一八年五
月二十五日向證監會遞交有關該撤回的書面通知。董事會相信該撤回不會對本集
團目前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。

倘本集團之金融服務業務有任何更新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適用之上市規則
作出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長城環亞控股有限公司*

主席
歐鵬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歐鵬先生及孟雪峰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
董事黃虎先生及呂佳女士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宋敏博士、孫明春博士及
胡展雲先生組成。

* 僅供識別


